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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就2012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

 

我们作为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根据中国

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公司独立董

事制度等规定，依照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责职与权利，本着诚实信用、勤勉尽责精神，

我们就 2012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我们就《2012 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进行了审核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

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上述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，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，产品定价执行公司全国统一

定价策略。以上交易遵循了客观、公平、公允的原则，交易有利于促进公司的主营

业务发展，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，没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，符合中国证

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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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：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朱恒鹏                    钱爱民                   贺小勇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Ｏ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

 


